顺义区2025年为群众拟办实事
（会议审议稿）

一、幼有所育方面（1项）

1.在有条件的幼儿园为2-3岁幼儿开设托班，新增托位不少于1000个。

责任单位：区教委

完成时限：2025年10月底前

二、学有所教方面（1项）

2.新增小学学位1920个、学前学位630个，持续扩大公共教育资源供给。

责任单位：区教委

完成时限：2025年8月底前

三、劳有所得（1项）

3.利用线上线下服务资源提供就业岗位10000个，强化就业帮扶。

责任单位：区人力社保局

完成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四、病有所医（1项）

4.仁和卫生院新址、空港医院预防保健楼、北石槽卫生院门诊楼投入使用，提升群众就医体验。

责任单位：区卫生健康委

完成时限：2025年11月底前

五、老有所养（1项）

5.建设2家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健全完善社区餐厅、老年学堂、医养结合、综合服务等功能。
责任单位：区民政局

完成时限：2025年11月底前

六、住有所居（4项）

6.建设保障性住房380套。

责任单位：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完成时限：2025年7月底前

7.实现机场西侧四村项目回迁安置。

责任单位：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完成时限：2025年5月底前

8.老楼加装电梯开工50部，完工40部。
责任单位：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完成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9.新建高丽营镇中心区集中供热站。

责任单位：高丽营镇政府

完成时限：2025年10月底前

七、弱有所扶（3项）
10.为我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配备肢体、视力、听力、精神、智力5大类辅助器具，促进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
责任单位：区残联

完成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11.为200户残疾人家庭提供居家环境生活质量改造。

责任单位：区残联

完成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12.为本区社会救助对象投保2025年度“北京普惠健康保”，进一步减轻困难群众医疗费用负担。
责任单位：区医保局

完成时限：2025年2月底前

八、便利性方面（4项）
13.实施乡村公路修缮工程90公里，提升乡村公路路况水平，改善群众出行条件。

责任单位：市交通委顺义公路分局

完成时限：2025年11月底前

14.在公共区域新建200个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接口；新增有偿错时共享车位300个。

责任单位：区城市管理委

完成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15.结合出行需求，新开、优化调整公交线路8条。

责任单位：区交通局

完成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16.20辆纯电动公交车投用，提升公共交通运力和服务水平。

责任单位：区交通局

完成时限：2025年3月底前

九、宜居性方面（6项）
17.实施顺沙路（高丽营段）及周边环境提升项目，扩展生态休闲空间。

责任单位：高丽营镇政府

完成时限：2025年8月底前

18.全区新增10处、4.5万平方米小微绿地。
责任单位：区园林绿化局

完成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19.建设牛栏山中心公园。

责任单位：牛栏山镇

完成时限：2025年9月底前

20.完善双兴公园健身步道、照明、座椅等设施，提升群众游园体验。
责任单位：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

完成时限：2025年8月底前

21.在南法信镇、双丰街道铺设健身步道4公里。

责任单位：区体育局

完成时限：2025年11月底前

22.全区更新配建室外健身器材1320件。
责任单位：区体育局

完成时限：2025年11月底前

十、多样性方面（5项）
23.全年放映公益电影9000场。

责任单位：区文旅局

完成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24.在农村地区开展文艺演出300场；在城区开展大型戏曲公益演出8场。
责任单位：区文旅局

完成时限：2025年11月底前

25.全年开展各类读书活动150场。

责任单位：区文旅局

完成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26.在我区16家园艺驿站开展各类园艺活动320场。

责任单位：区园林绿化局

完成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27.在妇女儿童社会服务中心开展妇儿活动100场。

责任单位：区妇联

完成时限：2025年11月底前

十一、公正性方面（1项）

28.为老年人提供优先、高效的法律服务，为行动不便老年人提供法律援助、公证上门服务，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责任单位：区司法局

完成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十二、安全性方面（5项）

29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实现食品安全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

责任单位：区市场监管局

完成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30.为3000户居民安装天然气安全配件。

责任单位：区城市管理委

完成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31.完善全区校园周边交通基础设施，保障师生出行安全。

责任单位：区城市管理委

完成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32.翻修七大路、茶良路、赵湘路沉陷路段；实施高白路与火沙路路口、中干渠路与宋各庄路路口治理项目，提升交通安全性。

责任单位：市交通委顺义公路分局
完成时限：2025年8月底前

33.实施木林镇、龙湾屯镇地质不稳定点位治理和南彩镇后郝家疃村消隐工程，消除居住环境周边隐患。

责任单位：木林镇政府、龙湾屯镇政府、南彩镇政府

完成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